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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改变了农户的产权结构及其实现程度，产权实现程度的变化会促使农户改

变要素配置结构，进而带来林业收入的变化。利用 2009—2018 年“云南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跟踪监测”项目对 10

县 500 户农户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集体林地使用权实现程度的提高会使农户减少对林业生产经营的劳动和

资本投入，进而导致林业收入降低，反映出当前林业生产的比较收益较低;集体林收益权实现程度的提高会促进农

户林业收入的增长，但这种促进效应更多地直接源于减税降费及生态补偿，并非由要素投入的增加引起;集体林处

置权实现程度的提高则会促使农户增加对林业生产经营的劳动和资本投入，进而有利于林业收入的增长。因此，单

纯的林地“三权”分置并不一定能带来林业的高质量发展和农户林业收入的增长，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和政策扶持等

提高林业生产的比较收益，才能使更多要素流向林业生产;要重视林业发展的生态效应，提高生态补偿标准，引导

农户将更多要素持续投入林业生产经营;要进一步增强农户的集体林处置权，适当放松生态管制，建立和完善林业

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机制，激发农户发展林业的积极性，在促进林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有效增加农户林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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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促进农民增收是中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本质上是一套激励与约束经济主体

行为的机制，它决定着人们的经济行为意愿和行为选择，并最终决定经济绩效。产权明晰、稳定、安全且容易转让，能使资源

配置效率最大化，并带来多样化的经济增长[1]。因此，产权制度的变化会改变权利主体的生产行为，尤其是会改变其要素配置状

况，进而改变个体和整体的产出及收入。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既继承承包制又超越当初承包制的更深入、更彻底的产权

制度改革[2]，其以确权和增强产权束的权能为改革的新方向[3]，力图通过不断深化的改革建立现代林业产权制度[4]，重构农村集

体林业经营和发展的微观基础
[5]
，以激发农户发展林业的积极性，并通过高效的林业发展实现农民增收。在集体林的产权界定不

够清晰和稳定的情况下，确权赋能会带来林业要素配置激励，包括刺激权利主体对林地长期投资、促进林地抵押融资和流转交

易、提高林地经营规模、增加家庭内部劳动力在林业经营上的配置等[6-11]，进而提高林业生产经营效率和收入。不过，只有流转

性强的产权才容易激发高效率的要素投入[1]。那么，在林业发展实践中，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否有效增加了农户对林业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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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素配置并提高了农户的林业收入? 

对此，相关研究有不同的结论。关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农户要素配置的影响，早期的研究普遍认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促

使农户投资林业的意愿和比例大幅增长[12-13]，但后续的一些研究却发现:林改政策主要是提高了农户对已有森林经营和管护的投

入，没有显著提高农户的造林积极性，而且分林到户面积的增加并没有带来劳动和资本投入强度的显著增长[14-15];产权制度改革

引发的农户生产要素向林业产业流动的趋势仅在短期存在[16]。关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否促进了农户林业收入的增长，也有两

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确权颁证从法律上降低了集体林地产权的不稳定性[17]，调动了农户进行林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13][18]，从

而提高了林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贡献[19-20];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如果考虑税费减免、市场化改革等一系列环境因素的影响以及

由此所引发的林业利益在政府和林业经营者之间的再分配，产权制度改革所带来的农户林业收入增长可能是虚假的，尤其在初

始经济利益分配结束后，这种促进作用将明显减弱
[21-23]

。 

可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究竟引发了农户要素配置和林业收入怎样的变化，并未形成一致的结论。造成这种不一致的原因，

除了研究样本、考察期间及研究方法等的不一致外，还在于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量化方法不同。目前，主要的量化思路有四

种:一是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视为单一制度变量，通过 0 或 1 赋值的方式将其引入模型进行政策效应评价[13][24-26]。这样可以从总

体上判断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政策效应，但无法细分集体林的产权结构进而无法观察不同产权束的改革效应
[27-28]

。二是将改革引

发的产权变动具体化为各项改革措施，并以农户对各项改革措施的反应作为产权制度改革的体现来进行量化[16][29]。这样尽管可

以考察各项改革措施的具体影响，但不能明确各项改革措施究竟引发了怎样的产权变化及结构变动。三是以农户对集体林权制

度的感知来体现各产权束的边界变化[30-31]。这种方法将农户的主观认知等同于制度本身，忽略了不同农户之间固有的认知差异。

四是从产权实现的角度出发，将产权细分为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等权利束，并通过量化各项产权的实现程度来研究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对农户要素配置行为及林业收入的影响[32-33]。这种方法能够更细致地从集体林的产权结构内部来分析产权制度改革对

农户要素配置和林业收入的影响，既可以比较分析各产权束的作用差异，又便于研究不同改革政策交叉实施下的协调性问题。 

明晰的产权界定和充分的赋能对农户增收是重要的。但产权权利的行使，不仅是制度设计和外界赋予的结果，也是交易当

事人对产权权能的利用、控制和攫取的结果[34]。所以，当法律意义上的产权界定完毕后，还需要政府建立健全产权的实施和执

行机制[6]，以保证权利主体的产权收益能够顺利实现。人们拥有产权的目的是通过其带来收益，而产权能够为权利主体带来多大

的利益还取决于其实现程度，包括使用权(以及排他权)、转让权、收益权等的实现程度，比如排他权可以保证自己的财产不沦

为共同财产，转让权及收益权则使自己能够从产权交换中获得相应收入[35]。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涵盖产权的实施和执行机

制，会改变集体林产权的结构及各项产权束的实现程度，进而影响农户的生产经营行为。因此，有必要深入探究产权实现程度

的变化会对农户的要素配置行为进而对农户的林业收入产生怎样的影响，然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有鉴于此，本文将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析产权实现程度通过要素配置激励影响农户林业收入的理论机制，并基于样本地改革的实际情况

构建集体林权实现程度的量化指标体系，进而采用 2009—2018年云南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跟踪监测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期能

为进一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和有效促进农民增收提供经验借鉴和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学界普遍认为，集体林权是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对森林、林木和林地等森林资源所享有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

置权[32-33][36-37]。产权实现程度是指权利主体对财产占有、使用、支配、处置等的程度，通常表现在产权的完整性、稳定性、排他

性、可支配(转让)性等方面。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其推进的过程就是不断赋予农户更多集体林的产权的

过程[38]，同时，农户产权的稳定性、排他性和可转让性也不断增强。产权稳定性和排他性的增强，会激励农户将其资源用到可

以获得更多收益的用途上;产权可转让性的增强，则会促进资源从低生产率持有者向高生产率持有者的转移，进而优化整体资源

配置。集体林权实现程度的变化必然影响农户家庭经济资源的配置，因此，通过分析由要素配置转变引致的家庭收入变化，可

以明确集体林权实现程度影响农户林业收入的作用机制[39]。由于中国农村集体林地的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经济组织，这里主要

分析集体林地使用权、集体林收益权和集体林处置权实现程度对农户林业收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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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集体林地使用权实现程度与农户林业收入 

集体林地的使用权实现程度是指权利主体对自己的林地种什么、如何种等可以自主决策的程度。对农户而言，林地使用权

实现程度就是其能在多大程度上不受干扰地自主地做出林地生产经营决策。在缺乏产权证明的情况下，农户会通过对林地的使

用来保证对林地的占有，即通过在林地上持续投入经营来表明这种占有关系，从而会使劳动力和家庭损失从事其他替代活动的

报酬;当以颁发法定权利证明等形式明确农户对林地的占有关系(即承包经营权)后，农户林地使用权的排他性提高、稳定性增强，

产权保护的私人成本下降，不再需要依靠实际的林业生产经营来保证对林地的占有。确权颁证使农户经营林地的权利获得法律

保障并具有长期稳定性[17]，这时可能出现两种情形:一是在从事林业生产经营的比较收益较低的情况下，农户会减少对林业生产

经营的投入，将生产要素更多地配置到具有更高效能的生产经营活动中以获得更多的总体收益[10]，进而导致农户的林业收入减

少;二是当从事林业生产经营的比较收益较高时，农户长期投资林业的意愿增强
[13]
，会将更多的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

投入林业生产经营，从而提高林业收入及其在家庭收入中的贡献率[40]。因此，集体林地使用权实现程度的变化对农户林业收入

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H1:集体林地使用权实现程度的提高，会促使农户增加或减少对林业生产经营的要

素投入，进而提高或降低农户林业收入水平。 

2．集体林收益权实现程度与农户林业收入 

集体林收益权是指权利主体在根据森林、林地、林木的性质对其加以利用的过程中获得收益的权利，其实现程度体现为权

利主体对林业生产经营收益的享有份额。如果农户从事林业生产经营的边际收益与边际产出相等，则可以认为农户的收益权实

现了独享排他，是最为完整的收益权。当二者不相等时，意味着农户收益权的实现受到了来自其他主体的干预，边际收益低于

边际产出的比例越大，农户的收益权实现程度就越弱。农户的集体林收益权实现程度越高(排他性越强)，从事林业生产经营的

剩余索取权越完整，农户就越愿意将经济资源运用于林业生产经营以获取相应的报酬，即用生产性努力替代分配性努力
[41]
，进

而带来家庭林业收入的增长。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H2:集体林收益权实现程度的提高，会促使农户增加对林业生产经营的要素

投入，进而提高农户的林业收入水平。 

3．集体林处置权实现程度与农户林业收入 

农户的集体林处置权除林地流转(合作)、林权抵押和继承的权利外，还包括由“林随地走”所产生的林木采伐权。其中，

林地流转权、抵押权和林木采伐权是集体林处置权的核心权利束，它们使农户具有自由处置林地和与之相关的生产要素及资源

的权利。但是，林地是基础性生产资料，林业具有经济和生态双重属性，国家会代表社会的整体利益，利用公权力对农户的林

业生产经营进行干预，以平衡效率与公平、发展与保护的关系
[43-44]

。例如，对林地流转对象以及林木采伐时间、数量和方式等进

行限制，这些限制在维护社会公平性、遏制森林资源消耗的同时，也降低了农户集体林处置权的实现程度。在中国农村，农户

承包的公益林地不能流转和抵押、林木不能采伐，农户的处置权近乎为零。因此，本文重点讨论商品林处置权中流转权、抵押

权和林木采伐权实现程度对农户林业收入的影响。 

流转权赋予农户流入或转出林地的自主性，当流转权可以自由实现、流转收益得到有效保护时，权利主体就会在产权约束

的范围内按收益最大化原则对林业资源进行有效配置[42]，即林业生产效率低的农户会将全部或部分林地流转给林业生产效率高

的农户或其他林业经营主体。因而与林地使用权实现程度的提高相似，林地流转权实现程度的提高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农户对

林业生产经营的要素投入。抵押权赋予农户将生产性投资引入林业生产经营的可能，其实现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提高林业的生产

效率和利润水平，进而促使农户增加林业投入以获取更多收益。林木采伐权是农户处置权的重要体现，也是农户实现集体林收

益权的必要手段，其实现程度的提高会增加农户从事林业生产的预期收益，进而促使农户增加对林业生产经营的要素投入。基

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H3:集体林处置权实现程度的提高，总体上会促使农户增加对林业生产经营的要素投入，进而提高农户的林

业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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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数据来源、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1．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分析所用数据来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于 2009—2018年持续资助的“云南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跟

踪监测”项目的调研材料。监测启动当年采用分层抽样技术确定调查样本:首先，基于地域分布、森林资源分布、经济发展水平、

集体林产权改革进展等因素，从云南省 112 个县(市)中选择 10 个具有代表性的县(市)作为样本县(不含市辖区);然后，对样本

县内各乡镇按年人均收入水平进行排序，选择四等分点上的乡镇作为样本乡镇;再对样本乡镇内各村按年人均收入排序，选择收

入水平处于中等的 1 个村作为样本村;最后，在样本村中随机抽取 10 户农户作为监测的样本农户(共计 500 户)。样本调研在每

个监测年度的 7—8月进行，按照县、村和农户三级展开调查，每年填写县、村调查表和农户问卷，并对农户家庭关键人物进行

访谈，最终形成一个持续 10年的三级面板数据集。需要说明的是，云南省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范围是所有权属清晰的集

体商品林和公益林，因而需要对两类集体林的产权结构和实现程度分别加以讨论。 

2．模型构建 

借鉴相关文献的研究思路[33][45-46]，构建基础模型(1)检验农户的集体林权实现程度对其林业收入的综合效应;同时，以生产要

素投入为中介变量建立中介效应模型(2)(3)检验产权实现程度对农户林业收入的影响机制: 

 

 

其中，被解释变量 FYit为农户 i在 t年的林业收入水平，主要解释变量 Rkit为农户 i在 t年产权束 k的实现程度，Zmit为控制

变量，中介变量 Fjit为农户 i在 t年 j要素的林业投入水平;ckit为农户 i在 t年时其产权束 k实现程度对其林业收入的综合效应，

c'kit为农户 i在 t年时其产权束 k实现程度对其林业收入的直接效应;θ0、β0、γ0为常数项，εit为随机误差项。检验中介效应

常用的方法是逐步检验回归系数[46]:如果系数 ckit显著，且系数 akit和 bjit也显著，表明存在中介效应;在此前提下，如果系数 c'kit

不显著，则表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若系数 akit和 bjit中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需借助 Bootstrap 检验确定 akitbjit的显著性，如

果显著则存在中介效应，如果不显著则中介效应不存在。 

3．变量选取与测度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林业收入为农户的单位面积林业收入水平，用农户林业总收入与家庭林地面积(公顷)的比值衡量。其中，农户

林业收入包括用材林收入、竹林收入、经济林收入、林下养殖收入、林下种植收入、转移收入和财产性收入 7 个类别。转移性

收入主要是生态效益补偿收入，财产性收入主要是林地流转收入。农户家庭林业收入通过调查问卷搜集，并以云南省新一轮集

体林权改革开始的 2006年为基准年，利用相应年度《云南省统计年鉴》中各州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指数进行平减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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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键解释变量 

产权实现程度即产权所体现价值的实现程度，主要受相关法规和政策调整的影响，不因个人感受而发生变化。县级政府是

多数相关政策和决定的行政执法主体[47]，县域范围内的总体资源状况、产业布局、林业在当地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林业要素市

场和服务市场的活跃程度等直接影响到当地集体林产权交易成本，进而决定了农户集体林权的实现程度。因此，本文采用县(村)

级数据来刻画农户的集体林权实现程度，这样也利于克服变量的内生性问题，较为合理。 

集体林地使用权实现程度用农户所在村集体林中商品林地占比和家庭经营林地占比的加权和来衡量(权重用熵值法确定)。

中国对农村集体森林资源实施分类经营，分为生态公益林和商品林两大类，森林种类不同，其集体林地的使用权会有很大差别:

拥有商品林的农户可以自主决定种什么、如何种，而拥有公益林的农户则不具备这种权利。由于历史原因，云南省的农村集体

林中存在大量的公益林，且改革过程中集体公益林也进行了确权到户，因此村集体林地中商品林地的占比可用于反映实际可行

使的林地使用权的深度。同时，在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过程中，依据“集体商议、一村一策”的原则，并不是所有的村都

完全施行了分林到户的改革方案，因此集体林地中家庭经营林地的占比可用于反映实际可行使的林地使用权的广度。 

集体林收益权的实现程度也与林地类型有关。农户经营商品林的收益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出售经济林果获得收益，但需

缴纳农业特产税;二是采伐林木获得收益，但需缴纳育林基金。2006年国务院第 459号令宣布取消征收农业特产税，新一轮林改

启动后育林基金从 20%逐步降至 10%，再到 2016年降为零，农户经营商品林的收益已经可以实现独享。但是 2015年后天然商品

林停伐政策全面实施，农户不再享有对天然商品林的林木采伐权，只享有每亩 10 元的生态补偿获得权 1。这与木材采伐收益相

比差距甚远，农户的收益权大幅缩减。实地调查发现，农户普遍愿意接受的停伐补助标准为每年 100 元/亩 2。因此，本文对经

济林的收益权实现程度赋值为 1，对未停伐用材林的收益权实现程度采用“1-育林基金征收比例”来衡量，对停伐用材林的收益

权实现程度采用实际补助额与农户意愿补补助之比来衡量。 

公益林收益权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农户所获生态补偿的多少和能否能进行林下经济开发。云南省 2009年以前仅国家公益林有

5元/亩的生态效益补偿，2009年省级公益林也开始享有该补偿，2014年两类公益林的生态补偿标准都提高到了 15元/亩，分别

由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拨付，但与云南省每年 20～50 元/亩的近期补偿目标规划仍有差距 3。2017 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完善集体林权制度的实施意见》提出在“保证公益林性质不变的前提下，鼓励利用公益林发展林下经济及非木质产业”，

赋予了公益林也可以发展林下经济的权利。基于此，农户的公益林收益权可采用生态补偿收益权和发展林下经济收益权的加权

和来测度，其中生态补偿收益权用实际补偿额与补偿标准近期目标上限的比值表示 4，发展林下经济收益权按有和无分别赋值 1

和 0，两项权利的权重由专家打分法确定 5。 

集体林处置权包含林地流转权、抵押权和林木采伐权三个维度。由于公益林地不能流转和抵押、林木不能采伐，故认为公

益林的处置权为 0，这里只测度商品林的处置权实现程度。商品林流转权的实现程度与林权交易的活跃程度直接相关，因此，用

各县各年流转林地面积的增长率(反映林地流转市场发育深度)与涉及林地流转农户数占持有林权证农户数的比例(反映林地流

转市场发育广度)的加权和来衡量(用熵权法确定权重);商品林抵押权的实现，不仅仅取决于农户的抵押意愿，更取决于当地金

融部门推行林权抵押贷款的力度以及对农户贷款的倾斜程度，因此，用各县各年林权抵押贷款中农户贷款占贷款总量的比例来

衡量商品林抵押权的实现程度;林木采伐权的实现，不但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的约束，还受部分地方政府“保护生态等于不砍

树”等极端思想的影响，因此，用县级集体林实际采伐量占采伐限额指标的比重来衡量林木采伐权的实现程度。利用熵权法确

定流转权、抵押权和采伐权实现程度各自的权重，加总得到最终的商品林处置权实现程度。 

农户集体林地使用权、集体林收益权和处置权实现程度的具体测度方法如表 1所示。 

表 1农户的集体林权实现程度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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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测度方法 

集体林地使用权 集体林地使用权实现程度=0.512×（商品林地面积/集体林地面积）+ 

实现程度 

0.488×（家庭经营林地面积/纳入林改的集体林地面积） 

经济林收益权实现程度=1 

未停伐用材林收益权实现程度=1-育林基金比例 

集体林收益权 停伐用材林收益权实现程度=实际停伐补助额/农户意愿停伐补助额 

实现程度 

公益林收益权实现程度=0∙5×林下经济收益权+0.5×生态补偿收益权其中，林下

经济收益权:有赋值为 1,无赋值为 0 

生态补偿收益权：实际补偿额/近期规划补偿额上限 

 
商品林处置权实现程度=0.389×流转权实现程度+0.391×抵押权实现程度+ 

0.220×采伐权实现程度 

集体林处置权 

实现程度 

商品林流转权实现程度=0.987×年流转面积增长率+ 

0.013×（流转涉及农户数/持有林权证农户数） 

 
商品林抵押权实现程度=当年政策是否允许林地抵押（是=1,否=0）× 

（农户抵押贷款额/抵押贷款总额） 

 商品林采伐权实现程度=年实际采伐量/年采伐限额指标量 

 

(3)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要素投入)包括“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为家庭单位面积林地的要素投入量。劳动要素投入量用各年度家

庭用于林业生产经营的劳动总工时(含自有劳动和雇佣劳动)来衡量;资本要素投入量主要指物质资本，用各年度家庭用于林业生

产经营的机械畜力和化肥农药总投入来衡量，并利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指数进行平减校正(以 2006年为基准年)。将上述

要素投入量除以家庭林地面积(公顷)，即得到单位面积林地的要素投入量。 

(4)控制变量 

相关研究表明农户家庭特征、农户所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等环境因素也会影响农户的要素配置行为[7][9][17][25][30][48]。根据显

著性水平检验结果和调研实际，本文选择的控制变量包括:反映农户资源禀赋差异的“户主年龄”和“家庭耕地面积”，反映农

户生产结构调整的“外出务工比”，反映农户财富积累和投资实力的“前期收入”，反映村庄自然属性和林业生产经营成本差

异的“村庄到县城交通时间”。各主要变量的计算方法和描述性统计见表 2。 

表 2主要变量的测度方法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单位 定义与赋值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 

变量 
林业收入 元/公顷 家庭林业总收入/家庭林地面积 5000 13865.40 137007.00 

 使用权实现程度  见表 1 5000 0.721 0.145 

关键解 收益权实现程度  见表 1 5000 0.685 0.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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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变量 

 处置权实现程度  见表 1 5000 0.333 0.164 

中介 劳动投入 工时/公顷 自投和雇佣劳动总工时/林地面积 5000 151.972 720.910 

变量 资本投入 元/公顷 年机械畜力与化肥农药总投入/林地面积 5000 316.766 3236.978 

 户主年龄  户主实际年龄 5000 47.364 10.859 

 外出务工比  家庭长期外出务工数/劳动力人数 5000 0.202 0.305 

控制 

变量 
家庭耕地面积 公顷 家庭耕地总面积 5000 7.898 14.132 

 前期收入 元 家庭上一年收入水平 5000 44667.84 62188.33 

 村庄到县城交通时间 分钟 村委会到县政府的小型客车行驶时间 5000 60.980 37.380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模型检验与方法选择 

本文通过计算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来考量变量间是否存在着严重的共线性问题。除“收益权实现程度”与“处置

权实现程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49外，其余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 0.36，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49]。为稳妥起见，进一

步计算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结果均小于 1.77，也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50]。 

组间异方差检验结果表明，χ2值位于 1.2×108～5.1×106之间，且概率 p 值为 0.000，拒绝所有截面方差相等的原假设，

模型存在组间异方差。利用 Wooldrige 序列相关检验模型进行各回归方程的序列相关检验，F 值位于 13.474～18.214 之间，概

率 p值位于 0.0000～0.0003之间，拒绝不存在一阶序列相关的原假设，说明模型存在序列相关。利用 Pesaran(2004)的方法[51]，

进行各回归方程的横截面独立性检验，Pr值位于 3.746～28.597之间，概率 P值位于 0.000～0.002之间，拒绝截面不相关的原

假设，说明模型存在截面相关。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一个 n大 t小的平衡面板，面板数据模型分为混合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三类。首先，

对各回归模型进行 Wald检验，检验结果显示 F值位于 2.26～4.17之间，概率 p值均为 0.000，拒绝采用混合效应模型的原假设，

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来进行估计。其次，对各回归模型进行 B-P 检验，检验结果显示χ2值位于 251.14～3140.64之间，概率 p

值均为 0.000，拒绝采用混合效应模型估计的原假设，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最后，对各回归模型进行 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

显示卡方值(或调整后的卡方值)位于 22.61～287.51之间，概率 p值位于 0.000～0.037之间，拒绝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的原

假设。进一步进行 Sargan-Hansen 过度识别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卡方值为 92.347，概率 p 值为 0.000，拒绝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估计的原假设。因此，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估计分析。同时，由于存在异方差、序列相关和横截面相关，需要进行修正，

所以选择 Driscoll 和 Kraay(1998)提出的非参数协方差矩阵方法进行模型估计[52]。此外，为使对年龄变量的分析更具经济学意

义，先将其按年龄段分组转换为类别变量，再进一步转换为虚拟变量进入模型(40岁以下=1,40～50岁=2,50岁以上=3)，同时将

第一组设为基准组，以解决虚拟变量的完全共线性问题;同时，为缓和模型中的异方差和缩小变量的取值范围(从而使估计值对

异常值不那么敏感)，对其他变量均进行取自然对数处理。 

2．回归结果分析 

模型的最终估计结果见表 3。其中(1)(3)(5)(7)列为没有纳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2)(4)(6)(8)列为纳入控制变量的回归

结果。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并不改变主要解释变量估计系数的符号，因此下文的讨论主要基于(2)(4)(6)(8)列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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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集体林地使用权实现程度、要素投入与农户林业收入 

从总体上看，集体林地使用权实现程度的提高对农户林业收入有负向影响(显著性不稳定);从要素投入的中介效应检验来

看，集体林地使用权实现程度的提高会降低农户对林业生产经营的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而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加会显著提高

农户的林业收入，各模型的回归系数也表明要素投入在集体林地使用权实现程度影响农户林业收入中存在明显的中介效应。研

究假说 H1得到验证。可见，集体林地的确权颁证赋予了农户明确的、受法律保护的承包经营权，增强了农户生产经营决策的自

主性，也降低了产权保护的私人成本。在林业生产对农户的重要性趋于下降的情况下[53]，如果林业生产经营的边际收益低于其

他生产经营活动，农户则会选择减少对林业的要素投入，将经济资源更多地配置到具有更高效能的生产经营活动中，以获取更

高的收益，进而产生“离林”及“抛荒”现象，导致林业收入下降。 

表 3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1) 

林业收入 

(2) 

林业收入 

(3) 

劳动投入 

(4) 

劳动投入 

(5) 

资本投入 

(6) 

资本投入 

(7) 

林业收入 

(8) 

林业收入 

使用权 -4.495** -0.602 -0.368 -1.456** -1.432** -1.657* -4.367* -0.161 

实现程度 (1.58) (1.71) (0.84) (0.51) (0.23) (0.88) (1.72) (1.72) 

收益权 1.117* 0.881* -0.035 -0.101 -0.695** -0.403 1.218** 0.950* 

实现程度 (0.48) (0.51) (0.05) (0.09) (0.33) (0.23) (0.51) (0.52) 

处置权 1.135* 0.738* 0.613** 0.837** 1.610*** 1.704*** 0.802* 0.385 

实现程度 (0.78) (1.14) (0.23) (0.31) (0.34) (0.29) (0.80) (1.11) 

劳动投入 
      0.184** 0.151*** 

      (0.05) (0.04) 

资本投入 
      0.137** 0.133*** 

      (0.01) (0.02) 

户主年龄 1  -0.720**  0.017  -0.356***  -0.675*** 

(40-50岁)  (0.14)  (0.11)  (0.10)  (0.16) 

户主年龄 2  -1.925**  -0.192*  -0.629***  -1.813*** 

(50岁以上)  (0.31)  (0.11)  (0.22)  (0.32) 

  -0.122  -0.035  0.014  -0.119 

外出务工比  (0.24)  (0.10)  (0.08)  (0.25) 

  0.000  0.000  0.000  0.000 

家庭耕地面积  (0.00)  (0.00)  (0.00)  (0.00) 

  -0.004  -0.013  0.145**  -0.021 

前期收入  (0.04)  (0.03)  (0.06)  (0.04) 

村庄到县城  1.368**  0.920**  0.022  1.226*** 

交通时间  (0.25)  (0.13)  (0.10)  (0.22) 

常数项 
6.180** 0 2.426** 0 1.279** 0 5.560** 0 

(0.67) 0.00 (0.41) 0.00 (0.16) 0.00 (0.65) 0.00 

样本量 5000 4000 5000 4000 5000 4000 5000 4000 

校正的 R
2
 0.47 0.47 0.56 0.56 0.28 0.32 0.475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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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值为标准差，下表同。 

(2)集体林收益权实现程度、要素投入与农户林业收入 

从总体上看，集体林收益权实现程度的提高对农户林业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要素投入的中介效应检验来看，集体林收

益权实现程度的提高对农户对林业生产经营的劳动和资本投入没有显著影响，Bootstrap检验也表明要素投入的中介效应不存在

(见表 4)。研究假说 H2 仅得到部分验证。可见，集体林收益权实现程度的提高虽然可以增加农户的林业收入，但林业收入的增

加并不是由于要素投入增加进而林业发展带来的，而主要源自林业税费减免和生态补偿导致的直接成本降低。也就是说，这种

集体林收益权实现程度提高所带来的农户林业收入增长效应，是林业收入分配向农户倾斜的结果，并非来自林业生产的增长。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林业税费已无减免空间，生态补偿标准受地方财政水平所限短期内也难以大幅提高，这种农户林业收

入增长效应将难以持续。 

表 4集体林收益权实现程度影响农户林业收入中要素投入的中介效应 Bootstrap检验 

 系数 标准差 Z P>z [95%置信区间］ 

劳动投入 -0.105 0.246 -0.43 0.669 -0.588 0.377 

资本投入 -0.178 0.121 -1.46 0.143 -0.94% 2.177 

 

(3)集体林处置权实现程度、要素投入与农户林业收入 

从总体上看，集体林处置权实现程度的提高对农户林业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要素投入的中介效应检验来看，集体林处

置权实现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增加农户对林业生产经营的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各模型的回归系数也表明要素投入在集体林处置

权实现程度影响农户林业收入中存在完全中介效应。研究假说 H3得到验证，即集体林处置权实现程度的提高会激励农户增加对

林业的要素投入，并通过林业发展带来林业收入的增长。对于生产周期较长的林业而言，农户需要进行跨期决策，集体林处置

权实现程度的提高意味着林业资产在未来价值和变现更有保障，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会激励农户在当期增加林业的劳动和资本

投入，从而实现持续的收入增长。因此，集体林处置权实现程度提高带来的农户林业收入增长效应具有较高的持续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研究的实地调研中发现，由于林业具有生态和经济双重属性，部分基层政府在片面生态观的影响下，

随意扩大对集体林权的生态管制，导致农户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置林地和林木，农户的集体林处置权受到一定削弱，影响了

农户从事林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总体而言，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过程中，农户的商品林地流转权始终受到改革赋权和管制约

束的双重影响:改革前，农户没有林地的流转处置权;改革后，林权证作为物权公示的法律形式，使得农户的林地流转权有了法

律凭证，林地流转一度活跃。随后，原国家林业局为防止农民“失山失地”，在 2007 年和 2016 年分别出台了若干对林地流转

对象进行限制的管理规定:没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的农户，不能转让林地;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

的收入来源的农户，不能将林地转让给非农户;家庭承包林地的转让只能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进行;家庭承包林地的经营

权可以依法采取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流转给工商资本，但不得办理林权变更登记。与前期政策相比，林地流转的合法市场

参与主体大幅缩减，导致林地流转活跃度急剧下滑。而在采伐权方面，由于实行林木采伐限额管理，需要先申请后采伐，因而

采伐权的实现受政策的影响较大。2014年《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集体林采伐管理的意见》(林资发[2014]61号)出

台，从放松管理要求、简化采伐审批程序等方面对农户的林木采伐权进行了松绑和扩权。但 2016年天然林商业性采伐被全面禁

止，使得天然林的林木处置权受到了较大限制;再加上部分地方政府不尊重森林经营的科学规律，片面强调不砍树就是保护生态，

随意扩大生态林范围，使得农户的林木处置权受到一定削弱，影响了农户投资林业的积极性。因此，目前来看，农户的集体林

处置权实现程度还有较大提升空间，适当的政策调整可以更好地激励农户增加林业生产经营的要素投入，进而促进林业持续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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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稳健性检验 

分别采用 OLS、固定效应和一阶差分 GMM法进行回归分析，从模型估计结果看(见表 5)，各项产权实现程度的估计系数符号

总体保持一致，说明本文的分析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 5稳健性检验 

变量 
OLS(1) 

林业收入 

OLS(2) 

林业收入 

FE(1) 

林业收入 

FE(2) 

林业收入 

GMM(1) 

林业收入 

GMM(2) 

林业收入 

使用权 
-4.495* -0.602 -6.244** -4.020*** -4.021*** -2.674*** 

(1.58) (1.71) (0.71) (0.69) (0.94) (0.83) 

 1.117** 0.881* 1.267** 0.16 0.620* 0.08 

收益权 (0.48) (0.51) (0.27) (0.26) (0.28) (0.26) 

处置权 
1.135* 0.738* 3.693** 1.750*** 2.374** 1.259** 

(0.78) (1.14) (0.53) (0.52) (0.58) (0.54) 

  0.184***  0.448***  0.303*** 

劳动投入  (0.05)  (0.03)  -0.036 

  0.137***  0.271***  0.184*** 

资本投入  (0.01)  (0.03)  -0.03 

 6.180* 0 2.013** 1.713** 5.631*** 4.827*** 

常数项 (0.67) 0.00 (0.85) (0.81) -0.979 -0.95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五、结论与启示 

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来，农户的集体林权实现程度得到增强，集体林地使用权和集体林收益权的实现程度持续提高，

集体林处置权实现程度在经历确权改革阶段的快速提升后因受其他林业政策约束而有所降低。产权的可分性保证了经济活动最

优配置的对象是附着于物质资源之上的各项财产权利，这些权利束所构成的产权结构及产权实现程度界定了权利主体的行为边

界和选择集，并通过激励约束、外部性内部化以及资源配置优化等途径，促使权利主体的行为向着增加产出、提高效率或降低

成本的方向发展[54]。本文依据“集体林产权实现程度影响农户生产要素配置进而影响其林业收入”的理论逻辑，利用持续十年

的云南省 10县 500户农户抽样调查数据，对集体林地使用权、集体林收益权和集体林处置权实现程度影响农户林业收入的机制

进行实证检验，分析表明: 

第一，集体林地使用权实现程度的提高会促使农户减少对林业生产经营的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影响林业生产的规模增长，

进而不利于农户的林业收入增长。集体林地使用权实现程度的提高使得农户的林地产权稳定性增强，不再需要通过实际的林业

生产经营来保障对林地的占有，进而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要素的最优配置。因此，在林业生产经营的比较收益较高时(增加

林业的要素投入会带来更多收益)，集体林地使用权实现程度的提高就会激励农户增加对林业的要素投入，以获取更多的林业收

入。而当林业生产经营的比较收益较低时，集体林地使用权实现程度的提高则会促使农户减少对林业的要素投入，将有限的要

素资源更多地配置到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中，以获得更多的总体收益。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样本地区的林业生产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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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收益较低，集体林地使用权实现程度的提高增强了农户的离林意愿和行为，从而引发农村劳动力外流，导致农户林业投入减

少，林业收入下降。 

第二，集体林收益权实现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农户林业收入的增长，但对农户的林业要素投入没有显著影响。在样本期间，

集体林收益权实现程度的提高主要体现在对林业的税费减免和生态补偿上，这可以直接带来林业收益的增加，但增加的幅度还

不足以改变林业比较收益较低的状态，因而不能显著影响农户的要素配置选择。因此，这种林业收入增长效应主要是林业收入

分配调整的结果，而非源自产业发展的增收效应。同时，随着林业税费减免的结束，加上因地方财力制约短期内难以大幅提高

林业生态补偿标准，集体林收益权实现程度提高的农户林业收入增长效应可能趋于弱化，且难以持续。应该明确的是，当前的

林业生态补偿标准与农户的期望以及林业的生态价值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逐步提高林业生态补偿标准将有利提高农户林业

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增强林业发展的生态效应。 

第三，集体林处置权实现程度的提高会激励农户增加对林业生产经营的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促进林业发展，进而提高农

户的林业收入。从集体林地流转权来看，林地流转会减少转出林地农户的林业投入和收入，增加转入林地农户的林业投入和收

入。但从样本地区实际来看，样本期间农户年均林地流转面积仅占确权林地面积的 1.57%，确权颁证并没有显著促进林地流动，

其原因既有林地碎片化导致交易成本较高的影响，也有集体林权内含的成员权(身份权)具有社会保障功能的阻碍，还有交易主

体政策限制的约束。从集体林抵押权来看，其实现程度的提高会增强农户对林业资产增值的预期，也有利于林业发展资金的获

取，进而对农户增加林业要素投入具有较强的激励作用。从林木采伐权来看，其实现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增加农户从事林业生产

经营的当期及远期收益，因而也对农户的林业要素投入具有激励作用。因此，从总体上讲，集体林处置权实现程度的提高有利

于农户投入更多劳动和资本从事林业生产经营，进而通过林业发展实现收入增长。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得到如下启示:一是要通过技术进步和政策扶持提高林业生产经营的比较收益。单纯的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并不一定能激励农户增加林业要素投入，如果林业生产经营的比较收益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反而会导致农户减少林业要素投入，

不利于林业持续发展。因此，应加强加快林业技术创新，提高林业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产出率，并对农户的林业生产经营给予

合理的政策扶持，不断提高林业生产经营的比较收益。二是要逐步提高林业生态补偿标准，积极推进林业生态产品交易市场发

展。林业发展不仅具有经济效益，还具有很高的生态效益，目前林业生态补偿标准较低，不足以体现林业发展的生态价值，也

影响到农户发展林业的积极性。应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生态转移支付制度，合理提高林业生态补偿标准，并通过恰

当的产权制度设计，创设和完善林业生态产品交易市场，鼓励农户积极生产林业生态产品，在更充分实现林业生态价值的同时

也有效增加农户林业收入。三是要正确定位集体林主导功能，适当放松对集体林权的生态管制，提高农户集体林处置权的实现

程度。2019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明确提出要对公益林和商品林实施分类经营管理，突出主导功能，发挥多种

功能。因此，应明确农村集体林的经济产权属性，突出其产品生产的主导功能。对集体林实施“生态底线”管理，去掉不应由

集体林权权利人承担的生态义务、负担和产权行使约束，让其能够依据收益最大化原则自主经营，自主处置林木和林产品，保

证农户的林业投资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仅使用对云南省 10 县 500 户普通农户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不能完全反映其他地区的实际情况;同

时，由于样本总量偏少，未能针对农户和林地等的异质性进行分析，也没有针对林业大户、合作社和企业等新型林业经营主体

展开研究。因此，进一步的研究有必要扩大样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样本调查，以检验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并进行区域异质

性及经营主体异质性等方面的探讨，以获得更具价值的研究结论和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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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根据云南省林草局对政协云南省十二届二次会议第 0647 号提案的答复(云林函[2019]271 号)，云南省非天保区集体和个

人的天然商品林的停伐管护补助标准为:2016 年 14.25 元/亩，2017 年 15 元/亩，2018 年 13.35 元/亩，2019 年 15 元/亩;补助

款中直接发到林权所有者(权益主体)的为 10 元/亩·年，剩余资金作为管护经费，以县为单位，用于建立统一的管护体系和网

络。 

2实地调查中，林业大户反映，以通行的 8%的林权抵押贷款利率和 3%的林业贷款贴息来计算，100元/亩的补助标准勉强能

抵销林业贴息贷款的利息支出。 

3 根据云南省林草局对政协云南省十二届二次会议第 0647 号提案的答复(云林函[2019]271 号)，近期要将国家级公益林补

偿标准提高到每年 20~50元/亩，远期则要以地租为参考，将补偿标准提高到地租的水平。 

4计量过程中，采用上限标准和下限标准所得的结果并无显著差异，采用上限标准是为了更充分地体现集体林地的生态价值。 

5对每项权利的重要性设置 0、0.25、0.5、0.75、1五级分值，专家打分后以分值众数作为该项权利的权重。 

6当|r|<0.3时，两变量间不相关;0.3≤|r|<0.5时，两变量间低度相关。 

7经验法则:如果最大膨胀方差因子小于 10，则不存在系统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